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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出于安全等原因，不同的交通工具在背景下法律或行政

法规对其适航的规定和要求有所不同。对于船舶适航的有关

问题，我国立法没有在技术上设定固定的标准。《海商法》

对不同类型的合同中行为人使船舶适航或保持适航状态的

规定有所不同。船舶租用合同中船舶不适航不必然导致出租

人承担责任，应从船舶不适航是否导致船舶无法用于约定的

用途判断出租人是否应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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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在某船舶租用合同纠纷中，承租人租赁船舶拟用于海上

过驳作业，并与出租人约定了具体的租赁期间起止时间。在

租赁期间起始前，虽然出租人已将船舶驶至承租人指定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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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附近，但工程的施工单位尚未取得水上水下活动许可证。

由于施工单位不具备申请水上水下活动许可证的条件，承租

人也不是工程的建设单位、主办单位或施工单位，仅仅是施

工单位的劳务分包人，且租赁期起始后不久恰逢新冠肺炎疫

情，直至租赁期临近届满时施工单位的申请才被海事部门驳

回，承租人一直未实际使用过船舶。双方因租金的支付发生

争议，出租人主张承租人应支付租金，承租人主张出租人应

返还押金，其中一项理由是船舶未配备安全管理证书，船舶

不适航。需要考虑的问题是：船舶未配备安全管理证书是否

将导致船舶不适航？船舶未配备安全管理证书是否影响合

同的履行？ 

二、适航的概念 

从字义上讲，适航是指适于航行。航行并非专属于船舶

的概念，理论上讲，只要是交通工具，都存在是否适航的问

题。目前较多涉及适航问题的交通工具是船舶和民用航空器，

载人自由气球的适航问题也开始得到主管部门的注意，交通

运输部 2020 年 11 月 30 日发布通知对《载人自由气球适航

规定（修订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随着科技的不断

发展，将来如果潜艇、太空船等交通工具如在观光、运输等

方面并且存在大量需求，并且载人技术达到一定高度，这些

交通工具的适航问题也必然会得到关注和研究。 

适航是一个广泛的概念，针对不同的交通工具，在不同



背景下，从不同角度有不同的要求、规定和解释。因此，难

以在某一部法律或行政法规中针对某种交通工具的适航下

定义，因为适航或不适航的情形无法穷尽，只能在某种情形

中根据当时的情况判断该交通工具适航或不适航。以航空器

为例，适航的概念最早起源于美国。其出现不是出于理论或

学术研究的需要，也不是出于设计、制造航空器的需要，而

是出于维护公众利益的需要。20 世纪初，航空业在美国迅速

发展，但当时飞机的安全性低，飞机失事经常出现。频发的

航空事故严重危害了航空公司和公众的利益，航空业迫切需

要联邦政府的监管。1962 年，美国联邦政府成立了一个专门

机构，这个机构是美国联邦航空局的前身，其职责主要是制

定安全规章、飞机取证和认证机组资质。从此以后，满足适

航要求逐渐成为民用航空界的共识，也是最关键的技术门槛。

我国《民用航空法》也在第四章对民用航空器适航管理作了

规定。根据我国民用航空局 1987 年 5 月 14 日发布的《民用

航空器适航管理条例》，由我国民用航空局对民用航空器的

设计、生产、使用和维修实施以确保飞行安全为目的的技术

鉴定和监督，而且必须执行规定的适航标准和程序。可见，

我国对于民用航空器适航管理的目的是确保飞行安全，方式

是按照规定的适航标准和程序，全方位对航空器的设计、生

产、使用和维修实施技术鉴定和监督。因此，从立法和行政

角度而言，航空器适航更多地是针对航空器本身的技术性要



求。 

而对于船舶而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庭长王淑梅

在 2017 年 6 月 16 日全国海事审判实务座谈会上总结讲话的

观点，适航更多地是与船舶的状态有关，即船舶处于适于航

行的状态。但相对与航空器而言，我国没有专门的船舶法，

涉及船舶适航技术上的标准和程序的法律和行政法规主要

有《安全生产法》、《海上交通安全法》，海事局公布的《国

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

术规则》，交通部公布的《船舶安全检查规则》、《船舶最低

安全配员规则》等。 

本文案例提及的安全管理证书涉及国际海事组织《国际

船舶安全营运和防止污染管理规则》（the International Safety 

Management for the Safe Operation of Ships and for Pollution 

Prevention，简称《ISM 规则》）和交通部发布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船舶安全营运和防止污染管理规则》（试行）。《ISM

规则》是国际海事组织（Internation Maritime Organization，

简称 IMO）第十八届大会通过，自 1998 年 7 月 1 日开始实

施，自 2002 年 7 月起全面实施的国际海事规则。根据该规

则“前言”部分的规定，该规则旨在提供船舶安全管理、安

全营运和防止污染的国际标准。其要求船舶所有人或管理人、

光船承租人等及其船舶建立、实施和保持符合规则要求的安

全管理体系，并通过船旗国政府的认可。该规则主要特点是



针对性、全面相关性和系统性。针对性，即针对航运公司的

安全管理，航运公司要制定安全和防污染的目标、方针，并

为实现这一目标建立和实施安全管理体系；针对安全操作和

维护保养，要建立、实施安全操作和维护保养的程序、须知，

保证船舶的操作和维护规范化，满足强制性的国际、国内规

定和规则的要求；针对防止污染，在安全管理体系中一定要

包括防止污染的管理内容。全面性，即不仅从航运公司的人

事管理、海务管理和机务管理着手，还认为安全和防污染工

作涉及到全体船员和机关的全体员工，甚至涉及到船旗国主

管机关，港口有关当局等。系统性，即安全管理体系包括安

全操作系统和监督系统两个系统。我国作为国际海事组织成

员国，由我国海事局代表国家接受该规则，并将该规则纳入

国内海事法规体系。2001 年 7 月 12 日，交通部发布《船舶

安全营运和防止污染管理规则》（试行）。根据该规则“前言”

部分的规定，该规则是应用《ISM 规则》的原理，为了保障

水上交通安全，保护水域环境，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而制定，

目的是提供船舶安全营运和防止污染的管理标准。考虑到我

国的实际情况，该规则发布时并未立即对所有船舶适用。

2018 年 11 月 22 日，交通运输部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船

舶安全营运和防止污染管理规则〉对第四批船舶生效的公

告》，标志着该规则在我国的适用范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逐步扩大。 



三、使船舶适航或保持适航的义务 

既然适航字义上是指适于航行，则其主体应当是交通工

具，船舶适航即是船舶适于航行，船舶适航义务字义上自然

是船舶的义务。但是为物设定义务显然是荒唐的，船舶适航

义务的内涵应当是行为人使船舶适航或保持适航的义务，即

使“适航义务”是对行为人使船舶适航或保持适航的义务的

简称，在相关问题的讨论中，也应避免使用“适航义务”的

说法。《海商法》第四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十二章，即

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船舶租用合同、海上拖航合同和海上保

险合同章中，都有关于使船舶适航或保持适航的义务的规定，

各规定中义务的内容有所不同。其他法律也有涉及使船舶适

航或保持适航的义务的规定。 

对于使船舶适航或保持适航的义务，多在货物运输合同

的背景下展开。这种义务有绝对适航和相对适航之分。绝对

适航要求承运人对开行前和开航时不适航造成的货物灭损

均须承担责任；相对适航则以“谨慎处理”或“恪尽职责”

作为衡量是否适航的标准，只要承运人对船舶适航尽了谨慎

处理的义务，就无需承担适航责任。《海牙规则》及《海商

法》采用的是相对适航标准，这也是目前切实可行的标准，

因为绝对适航标准几乎没有可能达到。从船舶适航性标准的

历史演进过程看，其趋势是标准越来越高，船舶所有人或者

经营人的举证责任越来越重，适航责任期间必将延长至航程



中的各个区段，而且可能会由于某些突发状况进一步扩张。

如在新冠肺炎肆虐全球的大背景下，船员很容易受到感染，

不少国家或者地区的港口检验检疫措施也在持续强化。一方

面，曾经停靠过受疫情影响的地区不必然导致船舶不适航，

但若该船舶停靠受疫情影响地区后，不适合接收和运载某些

货物，例如，船舶由于港口防控措施而必须进行强制性熏蒸

消毒处理，可能会导致其装载的易腐货物腐烂，则该船舶对

易腐性的生鲜、水果类货物就是不适航的。另一方面，船员

中有人感染新冠肺炎，也不必然导致船舶不适航，但如果疫

情导致了船舶配备的总的船员定额或者船上必须持有职务

证书的船员数额低于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规则等规定的要求，

则该船舶即为不适航。但是使船舶适航或保持适航基本义务

的性质没有改变，仅是具体内容的增加和判断标准的提高而

已。而且，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适航随着货物的种类、船舶

的特点、航线的情况不同而有所不同，如远洋航行的船舶与

沿海航行船舶在船体强度等技术性能上的要求显然有较大

差异。 

在船舶租用合同背景下，出租人使船舶适航或保持适航

的义务有其自身的特点。根据《海商法》第六章的规定，船

舶租用合同分为定期租船合同和光船租赁合同。《海商法》

第一百二十九条将定期租船合同定义为“指船舶出租人向承

租人提供约定的由出租人配备船员的船舶，由承租人在约定



的期间内按照约定的用途使用，并支付租金的合同”，第一

百四十四条将光船租赁合同定义为“船舶出租人向承租人提

供不配备船员的船舶，在约定的期间内由承租人占有、使用

和营运，并向出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但是定期租船和光

船租赁作为常见的船舶经营方式，不仅存在于海上货物运输，

也存在于内河船舶的营运中。《海商法》虽然对船舶租用合

同作了特别规定，但根据该法第三条的规定，该法规定的船

舶租用合同适用于海船。因此内河船舶的船舶租赁合同不能

当然适用《海商法》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而应根据合同

的具体约定判断适用的法律，如《合同法》或《民法典》合

同编等。 

（一）海船船舶租用合同中出租人使船舶适航或保持适

航的义务。《海商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出租人交付船

舶时，应当做到谨慎处理，使船舶适航。交付的船舶应当适

于约定的用途。出租人违反前款规定的，承租人有权解除合

同，并有权要求赔偿因此遭受的损失。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

船舶在租期内不符合约定的适航状态或者其他状态，出租人

应当采取可能采取的合理措施，使之尽快恢复。船舶不符合

约定的适航状态或者其他状态而不能正常营运连续满二十

四小时的，对因此而损失的营运时间，承租人不付租金，但

是上述状态是由承租人造成的除外。对于光船租赁合同，《海

商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出租人应当在合同约定的港口



或者地点，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向承租人交付船舶以及船

舶证书。交船时，出租人应当做到谨慎处理，使船舶适航。

交付的船舶应当适于合同约定的用途。出租人违反前款规定

的，承租人有权解除合同，并有权要求赔偿因此遭受的损失。 

对于定期租船合同，从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可知，出租

人有义务在交付船舶时，做到谨慎处理，使船舶适航，适于

约定的用途。从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可知，船舶在租期内不

符合约定的适航状态，出租人有义务使之恢复，船舶因此不

能正常营运连续满二十四小时的，承租人对因此而损失的营

运时间，不付租金，除非这种状态是由承租人造成的。对于

光船租赁合同，从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可知，出租人有义务

在交付船舶时，做到谨慎处理，使船舶适航，适于合同约定

的用途。也就是说，对于定期租船合同，出租人使船舶适航

或保持适航的义务包含两个方面。第一，在交付船舶时，出

租人应使船舶适航，使之适于约定的用途。第二，如果在租

期内船舶出现不适航的状态而不能正常营运，出租人应尽快

使船舶恢复适航的状态。另外，从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可知，

对于适航的状态，当事人可以约定。在货物运输合同中，船

舶的用途是运输货物，因此船舶应满足《海商法》第四十七

条“承运人在船舶开航前和开航当时，应当谨慎处理，使船

舶处于适航状态，妥善配备船员、装备船舶和配备供应品，

并使货舱、冷藏舱、冷气舱和其他载货处所适于并能安全收



受、载运和保管货物”规定的基本要求。而在船舶租用合同

中，船舶的用途除了运输以外，根据船舶的种类，还可能存

在其他用途，因此当事人对船舶适航的具体条件可以自行约

定。 

对于光船租赁合同，出租人使船舶适航的义务只有在交

付船舶时使船舶适航。相对于定期租船合同，光船租赁合同

的出租人没有使船舶在租赁期间保持适航状态的义务，因为

光船租赁合同中，出租人不负责配备船员，船舶交付后由承

租人占有，因此出租人仅需在交付船舶时使船舶适航是光船

租赁合同的应有之意。 

（二）内河船船舶租用合同中的出租人使船舶适航或保

持适航的义务。《合同法》和《民法典》合同编中没有对船

舶租用合同作专门规定。虽然与船舶租用合同关联性较高的

合同类型是租赁合同，但《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二条对租赁

合同的定义为“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

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而典型的定期租船合同除约定出租

人交付船舶、承租人按期支付租金以外，还会约定出租人负

责配备船员驾驶管理、负责处理相关港口事务和费用，租赁

合同的主要特征不能涵盖定期租船合同的主要内容，根据

《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关于“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没

有明文规定的合同，适用本法总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本法

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的规定，对船舶为内河



船的典型定期租船合同，适用《合同法》总则的规定，并可

以参照《合同法》分则或《海商法》关于定期租船合同的规

定。但是，内河船定期租船合同的当事人往往由于对合同条

文不够重视等原因，合同约定不够具体明确，这时应根据合

同条文的具体情况判断适用的法律。如仅在《合同法》第十

三章租赁合同的范围内考虑，出租人没有使船舶适航的义务，

根据第二百一十六条关于“出租人应当按照约定将租赁物交

付承租人，并在租赁期间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的规

定，出租人的义务是保持船舶符合约定的用途。 

四、未履行使船舶适航或保持适航的义务的后果 

行为人是否履行使船舶适航或保持适航的义务，是纠纷

发生后，运输合同中托运人与承运人，或侵权纠纷中船东与

被侵权人之间的争议焦点。如果未发生货损或者侵权，船舶

客观上到底是否适航往往不得而知，可能适航也可能不适航，

因为没有出现意外情况或者没有造成损失而未发生争议，所

以不会对船舶是否适航发生争议。船舶租用合同中，承租人

和出租人对船舶是否适航发生争议时，应当由出租人证明船

舶适航。 

但是，即是出租人不能证明船舶适航，也不能当然认定

出租人应因此承担责任。与货物运输合同重在“运”相对，

船舶租用合同重在“租”，其核心在于船舶可以用于合同约

定的用途。虽然对于船舶适航的各种标准越来越多，但是这



些标准并不一定都是船舶租用合同中船舶的用途所需要的

标准，在很多情况下，这些标准甚至高于约定用途的标准。

以国内船舶为例，随着《船舶安全营运和防止污染管理规则》

适用范围的扩大，大多数国内船舶都应配备安全管理证书。

但是实践中有部分船舶租用合同中的船舶没有配备安全管

理证书，甚至还有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船舶没有安全管

理证书，但仍签订合同的情况。在本文案例中，船舶虽然没

有按照《船舶安全营运和防止污染管理规则》的要求配备安

全管理证书，经调查也发现其曾因未配备安全管理证书受到

海事局的行政处罚。但是船舶的其他证书基本齐全，没有安

全管理证书不影响船舶满足合同约定的用途。因此，即使以

船舶没有安全管理证书为由认定船舶不适航，也不应当然认

定出租人应为此承担责任。除非船舶不适航的状态影响船舶

用于约定的用途，如因为没有安全管理证书，被海事局或其

他行政部分责令停止营运，这个时候出租人才应承担责任，

并且是船舶无法用于约定的用途的责任，而不是船舶不适航

的责任。 

 

 


